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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北京国美品牌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2016年以来无偿使用“国

美”相关商标，为保证业务的延续性，公司与北京国美品牌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美品牌管理”）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由国美品牌管理授权公司在授

权范围内无偿使用“国美”相关商标，许可期限截至2027年12月31日。 

 公司2024年半年度营业收入为578.62万元，“国美”商标相关产品在公司2024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中占比为0。 

 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战圣”）

系国美品牌管理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与国美品牌管理未发生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自 2016 年以来无偿使用“国美”相关商标，基于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保

证公司业务发展的延续性，公司拟与国美品牌管理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由国

美品牌管理授权公司及公司出资/股权占 50%（含 50%）以上的子公司及子公司分支



机构，在其生产的手机以及其他通讯产品、电子设备等产品中使用注册号为 5079149、

5078611 的“国美”第 9 类注册商标，以及注册号为 5079127、5079020 的“GOME”

第 9 类注册商标，许可期限截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在许可期限内，公司无需就本

协议项下商标许可向国美品牌管理支付商标许可使用费。 

本次合同签订的交易对方为国美品牌管理，系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北京战

圣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北京战圣系国美品牌管理的控股股东，故公司与国

美品牌管理系关联企业。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国美品牌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幸福西街 3 号 1 幢 101 室（集群注册） 

4、法定代表人：曹丽亮 

5、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2 年 09 月 16 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C01E1411 

8、一般项目:品牌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专业设计服务;市场调查（不含

涉外调查）;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

https://www.qcc.com/pl/p8c3e0ff5c04826ba82db4456cf4fe15.html


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图文设计制作;个人商务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咨询策划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娱乐性展览;餐饮管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控股股东：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95%。 

10、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0.20 万元，净资产-1.29

万元，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1.29 万元。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12.52 万元，净资产-1.47 万元，2024 年 1-6 月

实现营业收入为 11.29 万元，净利润-0.19 万元。（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 

11、资信状况：国美品牌管理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国美品牌管理已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注册登记的商

标，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注册号 商标图样 类别 专用权期限 

1 5078611 

 

第 9 类 
2024 年 6 月 14 日至 2034

年 6 月 13 日 

2 5079149 
 

第 9 类 
2024 年 6 月 14 日至 2034

年 6 月 13 日 

3 5079127 
 

第 9 类 
2018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20 日 

4 5079020 

 

第 9 类 
2018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20 日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双方协商确定，在许可期限内，公司可无偿使用上述商标。本次关联交易定价

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许可方）：北京国美品牌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被许可方）：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许可商标 

合同项下国美品牌管理许可给公司使用的商标是指下列商标（以下合称“许可商

标”）：国美品牌管理目前所拥有的，核定使用商标为注册号为 5079149、5078611

的“国美”注册商标第 9 类，以及注册号为 5079127、5079020 的“GOME”注册商

标第 9 类。 

（三）使用原则 

1、公司对从国美品牌管理取得授权使用的许可商标，保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

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依照商标注册类别在其生产的关

于手机以及其他通讯产品、电子设备等产品中使用，使用的具体范围包括：与许可商

标相关的产品的公司注册、生产和包装，以及与该等产品相关的业务及其各种途径的

宣传。 

2、公司对被授权使用的许可商标可在公司及公司现在及将来设立的所持出资/股

权占 50%（含 50%）以上的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在第 1 条约定的适用范围项下使用，

而无需另行取得国美品牌管理的授权或同意。 

（四）许可期限及条件 

1、合同项下的许可商标的许可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算，许可期限截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2、双方同意，在许可期限内，以下任意一种情形发生时，协议项下的商标许可

自动终止： 



黄光裕先生所直接和间接控制的主体（即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

人持有的公司的股份比例低于 30%，或黄光裕先生通过其直接和间接控制的主体（即

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委派至公司的董事会人数不再在公司董事会

中占多数席位。 

在发生上述情形时，双方应当本着公平的原则另行就商标许可事宜进行协商确

定。 

（五）许可费 

在本协议约定的许可期限内，公司无需就本协议项下商标许可向国美品牌管理支

付商标许可使用费。 

（六）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因违约而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七）生效条件 

本合同在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每份具有同等效力。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国美品牌管理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由国美品牌管理授权公司使用

相关商标，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保证公司业务发展的延续性。公司使

用“国美”相关商标在满足许可条件的情况下，不需支付任何费用，不会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 

    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1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北京国美品牌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吴茜、罗晶回避表决。 

（二）监事会 



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1 日召开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的审议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北京国美品牌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签

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9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经全体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北京国美品牌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商

标使用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形成意见如下：公司本次

合同签订的交易对方为国美品牌管理，系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北京战圣投资有

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与国美品牌管理签订的合同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

司在授权范围内无偿使用“国美”相关商标，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认可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

交至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四）审计委员会 

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9 日召开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五次会议，以 2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的审议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北京国美品牌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委员吴茜回避表决。 

（五）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国美品牌管理未发生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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